
关于集中处理函证业务的公告

尊敬的客户:

根据《财政部 中国银保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函证及回函工

作的通知》(财会〔2020〕12号)要求，现就扬州高邮兴福村镇银行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行”）函证业务受理信息公告如下:

一、受理机构

我行指定总行营业部负责集中受理函证业务，自 2024年 1月 1

日起开始集中受理。来函可使用邮寄或跟函方式送达，联系地址：

江苏省高邮市文游北路 67-18号高邮兴福村镇银行营业部，邮编：

225600，联系电话：0514-84696256，联系人：陈俊。

二、受理要求

（一）《银行询证函》格式、盖章及其他要求须符合《财政部办

公厅 银保监会办公厅 关于印发<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操作指引>的

通知》(财办会〔2020〕21号)要求;

（二）因企业账户注销或其他原因不能从授权账户扣收函证服务

费的，会计（审计）师事务所应配合我行与企业沟通并支付函证服务

费用。

三、跟函所需资料

审计单位采用跟函方式询证的，应同时提供会计（审计）师事

务所开立的单位授权委托书（介绍信）和经办人员身份证原件，并

加盖会计（审计）师事务所公章。

四、回函服务收费

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减费让利惠企利

民的工作部署，以及规范银行函证业务及收费行为的工作要求，我行

对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制定的《中

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的小型、微型企业减半收取非审计类函证业务

费用，即 50元/份，免收所有账户审计类函证业务费用。

如有疑问，请致电我行营业部，联系电话：0514-84696256。

特此公告！

扬州高邮兴福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 1月 10日


